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休学（保留学籍）申请表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现所在院系专业班级
	

	休学（保留学籍）学期
	20  －20  学年第  学期至20  －20  学年第  学期

	应复学时间
	20    －20    学年 第    学期

	联系方式登记
	通信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确认，提供的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准确有效，通信地址为邮寄送达（发送）地址，学校向该通信地址寄送（发送）文件，如发生收件人拒绝签收或其他无法送达本人的情形的，本人同意，从学校寄出（发送）之日起视为文件已经送达。

	休学（保留学籍）原因
	原因：
本人承诺，家长已知晓本人的休学（保留学籍）申请，且本人已了解学校关于休学、复学和退学的的相关规定，并承诺会在复学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办理完复学手续，如未按期复学，且未办理相关手续，同意按照退学处理；因提供虚假信息造成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学生签字：        

                                           日 期：

	院

系

意

见

	学工组负责人签字：

日 期：
	办理退宿手续
	  签 字：

（盖 章）

                      日 期：
地址：后勤保障部公寓管理与服务中心（南区邮局旁） 

	
	教学负责人签字：

（盖 章）日 期：
	
	

	计划财务处意见
	       签 字：

（盖 章）

                 日 期：
地址：犀浦校区综合楼118学生事务窗口
	教务处备案
	（盖 章）
地址：犀浦校区综合楼225教务科

	备  注
	1.第16教学周及以前申请休学的，可在下一个学期及以后学期申请复学；在第17教学周及以后申请休学的，学生下个学期应继续休学，不允许其在下一个学期复学；

2.学生休学后不能参加该学期后续相关的课程考核。

3.因心理疾病原因休学的同学，复学时须提供四川华西医院或成都第四人民医院或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康复诊断证明。
4.因传染疾病休学的同学，复学时须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传染病专科医院康复诊断证明，并经校医院审核。


